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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扔果皮罚10元，随地吐痰罚10元，违章停车罚50元

湖南邵阳聘千人替城管执法
穿拖鞋就能上岗 罚款提成80%

媒体称，湖南邵阳目前约有千名“市容监督员”代替城管“执法”。这
些监督员不穿制服对违章停车罚款。交警方称监督员可劝导违章停车
行为，但是否有权力罚款要问城管或街道。有律师称，监督员罚款“提
成”不合理、不合法。

8月17日，记者赴邵阳调查。根据邵阳市城管局翻印的《市容环境
监督员执法手册》，市容监督员的罚金将上缴给区财政，及时结算后，其
中80%将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

8月17日，邵阳市西湖路与宝庆路交接处，穿拖鞋、戴墨镜的市容监督员在对占压斑马线停
放的车辆罚款。

8 月 16 日，张先生驱车到邵阳城区办
事，在邵阳市区的十字路口等候绿灯时，“突
然有人敲打我的窗户，要罚我10元钱，随后三
四个人一拥而上，在路中间将我的车‘包围’
了起来”。

张先生说，自己打开窗户询问才知道，
这些人是市容监督员，而罚款的理由是在
等候绿灯时，临时停车，车辆压住了斑马
线。张先生说，自己开了 5年车，还是头一
回遇到监督员罚款，开罚单的人连制服都
没有，只在手臂上围了个红袖章。由于自
己急着办事，张先生无奈之下交了 10元钱
作为罚款。“不知道他们是城管还是交警，
凭什么对我进行罚款？”张先生认为，10元
钱是小事，但是对于这种不明不白的罚款，

“应该有一个说法”。
8 月 17 日上午，记者开车来到邵阳市

西湖路与宝庆路交接的十字路口。据实地
观察，该路口的斑马线并非设置在车辆等
候区的前方，而是设在等候区的中间。因
此，驾驶员一旦不能准确判断前方的间距，

就可能停靠在斑马线上。
“这次罚款 10 块钱算了，本来要罚 50

块的。”一辆面包车在路口恰好跟队进入等
候区，停在斑马线上，此时，立即有一男一
女围住面包车，男子对司机开了罚单。很
快，司机从窗户中递出10元钱，男子送出一
张票据随后放行。

上午 10时许，一辆灰褐色私家车在临
时停车的情况下，压住了斑马线。这时，旁
边的人行道上立马走出一个身穿黑色短裤
和拖鞋的墨镜男，敲打车主的窗户，并拿出
一张红色单子，准备对其进行罚款。记者
走下车拿手机进行拍照，墨镜男发现后离
车而去。

在路口的一处拐角，记者追到“墨镜
男”，查验其胸口工作牌得知，对方为“市
容监督员”，来自“百春园街道办事处”。
当记者质疑“你们是否有执法权”时，几名
工作人员随后四散而去。记者发现，这群
人大多年龄在 40 岁到 60 岁之间，都未穿
制服。

这些城市也曾有市容监督员开罚单
○2008年5月开始，株洲市政府作出了组建“市容环卫监督员”队伍的决

定，为了治理城市脏乱差，一股处罚之风盛行湖南株洲街头。自2008年5月10
日至8月5日近3个月时间里，株洲市天元区市容环卫监督员上岗人数18299
人次，罚款127560元。“我们的基本工资每月只有500元，收取的罚款有40%至
50%的提成。”一名环卫监督员说。

○2011年9月9日，武汉市2000名市容监督员正式上街巡查，对市民的乱
扔垃圾、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并对情节严重者处以10元至
100元不等的罚款。武汉市城管局负责人介绍，市容监督员发现违规行为后，
可上前阻拦并出示岗位证和处罚通告，按规定处罚后给当事人开具处罚票
据。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的，由城管队员和公安干警依法进行处理。

○2012年1月1日以来，湘潭市招聘了1100名市容环境监督员，专盯乱吐、
乱扔、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经过一个月的试行期，从2月1日起，市容环境
监督员开始协助城管进行处罚。2月1日至5日，湘潭市共有7553人次受罚，罚
款金额为137405元。 据《重庆晨报》

[说法]

[现场]

交警：监督员可劝导违章停车行为

记者找到分管该路口辖区的邵阳交警
大祥区大队二中队，一位姓肖的负责人表
示：“斑马线上停车是不对的。我知道有监
督员在路口执勤，他们可以劝导违章停车
的行为，但是否可以罚款，和我们无关。”记
者追问，这些监督员是否有权力罚款，对方
表示，“这个要问城管或者街道”。

在百春园街道，办公室负责人彭琴娴

证实，这些开罚单的人确实为市容环境监
督员，除了百春园街道，全市的监督员有上
千人，分布在城内各区，主要职责是宣传、
劝导、督促整改、按规定收取停车费等。

对于这种处罚权是由谁授予的，该街
道负责城管工作的副主任许晋表示：“街道
只对监督员进行日常管理，具体要问市政
府和城管局。”

城管局：监督员代替城管进行执法

在邵阳市城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
示，全市总共招聘 1000名监督员，从 8月 1
日开始上岗，每个区各分配了几百名，分别
由每个社区的街道办事处统一管理。

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市容
环境监督员执法手册》，其中在《管理办法》
的第十三条中写道：“监督员实行岗位补
贴加奖金的薪酬制度。岗位补贴每人每
月 500 元，由市财政统一拨付到区。监督
员所收取的罚款和停车费全额上缴区财
政，由区财政按票据及时结算，80%返还

奖励给监督员本人……”
在邵阳市城管局法制科，一名姓陈的

工作人员表示，市容监督员开具罚单，这是
一种执法委托关系，监督员本身没有执法
权，邵阳市城管局将执法权委托给监督员，
让他们代替城管进行执法。

该工作人员表示，招聘市容监督员
的 方 案 是 借 鉴 了 省 内 其 他 城 市 的 经
验，市政府领导进行了决策，城管局只
是负责执行。对方同时确认了 80%返
还一说。

法制办：无执法权，开罚单不合适

记者随后来到邵阳市政府法制办，监
督指导科负责人马凌峰表示，监督员没有
执法权，开罚单是不合适的，将会与城管部
门进行衔接了解。

而记者查询文件获悉，早在今年6月29
日，邵阳市人民政府发布了《邵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市民日常行为的通知》（市政
发[2012]8号），规范了市民日常行为。

例如，乱扔果皮、纸屑、烟头、槟榔渣、

塑料袋等废弃物的，每次罚款10元；随地吐
痰的，每次罚款 10元；随地便溺的，每次罚
款 20元；行人不走斑马线、乱翻护栏的，每
人（次）罚款 10元；非机动车辆不按规定停
放的，每台（次）罚款50元。

该规定明确：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第一个月以教育告诫为主，2012年8月
1 日起严格实施处罚。不过，对于执法主
体，该通知并未指定为“市容监督员”。

律师：罚款提成，不合理更不合法

8 月 20 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王英帅表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
规定，罚款等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
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
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
处罚。

王英帅说，城市市容监督员本身没有
执法权，依法也不应当成为受托实施行
政处罚的主体，其只能对公民的不文明
或违法行为进行劝导，但是不能进行罚

款等处罚。
同时，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

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了依法给予 20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
行的情形可以现场收缴罚款之外，其他情
形均应由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后自
行前往银行缴纳罚款。所有罚款均应上缴
国库，而不能由处罚机关擅自挪用。邵阳
市将上述罚款金额的80%返还给市容监督
员作为工资，既不合理，更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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